2024年西山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西山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部署，建立科学、合理的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坚持“花钱必问效、低效必收回、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多维度破解“重支出，轻绩效”难题，不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向纵深开展，高质量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现将我区 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汇报如下：

一、规范管理，扎实做好绩效管理基础工作
（一）加强信息化建设。全面梳理绩效管理各项业务内容，现已打通项目库、预算编制和预算绩效模块的绩效目标管理及绩效运行监控功能预算管理系统链条，今后将逐步开通绩效自评功能，让绩效业务全面规范地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
（二）建立健全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切实提升绩效指标和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财预〔2021〕101号）、《云南省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指引（试行）》以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云财绩〔2021〕40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区逐步开展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由区财政局牵头组织，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共性项目绩效指标库；区各预算部门（单位）根据指标库结合部门职能职责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部门（单位）预算绩效指标体系；财政局对各预算部门（单位）指标体系进行审核；预算部门（单位）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完善绩效指标的工作流程。
（三）抓好绩效目标编制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的前提，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将申报绩效目标作为申请预算的前置条件，明确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职责分工、程序要求等内容。各预算部门（单位）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填写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再由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审核。将绩效目标编制与资金预算同步安排，同步批复，对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的，不予安排预算。2024年，在年初编制预算时，我区要求各部门（单位）所有项目均编制绩效目标，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要求，基本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年初部门预算申报152家（58家一级预算单位及94家二级预算单位）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资金19.04亿元；申报2147个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资金17.85亿元。在预算执行环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年度中追加资金时，要求报送追加资金申请文件的同时将绩效目标一同申报，努力使预算绩效管理渗透到所有项目资金。将绩效目标的个性指标细化量化，确保项目建设严格按既定绩效目标运行。
（四）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及时事中纠偏。坚持半年、三季度、每年度对各预算部门（单位）的预算执行进度量化考核，严格落实预算执行情况与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并将考核结果纳入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目标，对排名靠后的进行通报、督促整改。2024年度跟踪监控区级项目及上级转移支付项目3,963个，涉及资金257,270.35万元，除74个项目为涉密项目不上报跟踪情况外，3,889个项目已按要求进行预算绩效跟踪，并上报相关情况。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制度，部门单位定期报送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情况，对绩效运行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纠偏。通过事中绩效监督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尤其是预期结果进行客观、公正的制约和反馈，从而不断完善项目管理，进一步落实支出责任，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更好地实现绩效目标。
（五）全面深入绩效自评与第三方独立机构评价紧密结合。 1.积极开展绩效自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要坐实目标管理和部门自评，促进部门实现自我管理和产生内动力。加大财政评价力度，开展部门绩效自评，促进绩效管理从“任务式”向“实效式”转变。2024年，全区所有预算单位的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对整体支出及上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或50万元以上的预算追加项目进行自评（涉密项目除外），并提交预选绩效自评报告，认真分析研究评价结果所反映的问题，努力查找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制定改进和提高工作的措施。2.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进一步强化规范第三方独立机构参与评价模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2024年，我区共遴选出12个项目作为重点绩效评价对象，涉及金额252,969.33万元，包含农业、医疗、教育、环境、专项债等。评价结果为优、良、中的项目分别有 6个、5个、1 个，占比分别为 50%、41.67%、8.33%。绩效评价报告通过审核验收后，提交相关业务科室，作为完善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六）严格把关绩效评价质量，提升评价结果应用效能。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下，第三方机构已广泛参与到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多个环节和领域，为确保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和评价水平，我区制定了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服务工作的考核制度及行业操作标准，明确参与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的工作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及质量要求、机构及执业人员资质要求及年检制度、行业监管考核等方面内容，对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公正绩效评价提供制度支撑。对第三方机构的执业水平和人员资质、评价范围及内容、评价方案及程序、评价报告必要内容及格式、评价纪律及保密承诺、委托范围及原则、计价及评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和工作要求，并从组织管理、职业道德、工作质量、报告质量等方面对第三方机构提供预算绩效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进行考核评估打分，切实促进第三方机构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评价结果的应用更是发挥绩效管理效能的关键。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深化预算单位的绩效责任主体意识，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完善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有效衔接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编制预算和安排财政资金的要参考依据，对于上一年没有完成绩效目标的要报送相关解释说明，并有针对性的核减或取消项目预算，不断推动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以加强社会监督力度，让民众共同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观念不够深入。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政策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从财政到预算单位，都在经历着从认知到实践的磨合期，部分单位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思想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一些部门的认识仅限于预算申报的项目能落实到位、预算安排的资金能用出去，缺乏大局意识，无法站在全局高度考虑是否达到了效益最大化。总体上看，各个部门追求绩效、社会公众监督绩效的绩效文化尚未形成，广泛而统一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真正建立。
（二）绩效指标体系设置不够完善。目前的绩效指标体系尚不能与财政支出涉及面相配套，随着各项支出范围的逐年扩大，现有的评价标准不能与之完全匹配，且存在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的问题，导致指标难以量化，评价缺乏依据，直接影响绩效评价的质量。尽管财政部制定出台了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但不能满足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不同支出性质方面综合、立体评价的要求，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充分。预算绩效管理的最终结果在于应用，而从现实情况看，当前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只是停留在反映情况、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等层面，应用缺乏刚性，尚未形成对结果追踪问效的责任约束，对财政支出无绩效或绩效低下的项目也尚未实行行政问责或绩效问责。各预算部门只重视绩效评价的结果，而忽视了评价结果的应用，没有真正应用到完善政策导向、精细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部分部门对查出的问题“屡查屡犯”，监督的实效性不强。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新形势下，财政突破发展瓶颈，应对下行压力，重要一条就是更加注重讲效益、求质量，突出财政政策的“提质” 要求和“绩效”导向。下一步，重点从以下方面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打牢基础，扎实推进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健全分行业、分领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先立框架、自上而下、逐年完善、渐成系统的分层建设总体思路，今后逐年在各专项类别下建设项目绩效评价个性指标，逐步形成指标清晰、简单易行、科学标准的绩效指标体系，按照行业类别和科目类别相结合的方式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绩效目标信息向社会公开。二是推行全程监管。对所有预算项目资金指标达时，必须同时下达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并实施跟踪监控。三是扩大绩效管理覆盖面。全面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验，大胆探索，将直达资金及政府债券资金等全部纳入绩效管理。 
（二）着眼短板，组织实施重点评价工作，做实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强化预算绩效前置审核。继续探索开展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扎实推进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及审核结果应用工作，将预算绩效目标审核、事前评估结果作为预算资金分配、项目立项和政策出台参考依据和必要条件。二是扎实开展绩效自评。组织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提高评价工作质量。三是推行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双监控”。深入分析总结资金绩效管理经验，探索绩效跟踪监控方法，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嵌入绩效目标跟踪模块，按照年初批复的绩效指标，动态监控预算资金支出和项目运行情况，及时纠偏调整，以点带面，提升财政资金绩效执行监控管理能力。四是做实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强化重点关键环节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及整改建议全部反馈项目实施单位，跟踪部门整改情况。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将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对多年延续性项目、交叉重复、碎片化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资金削减或取消，对长期沉淀资金收回统筹使用。
 （三）协同推进，强化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担当，营造全社会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良好氛围。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大绩效管理工作宣传力度，通过培训、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宣传、解读自治区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有关精神和决策部署，努力营造全县上下懂绩效、讲绩效、用绩效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增强部门领导的预算绩效管理认识，加强对绩效管理人员的预算绩效 操作培训，实现从“让我有绩效”到“我要有绩效”理念转变。三是培育第三方市场。多渠道发掘符合条件的专家和中介机构，不断壮大第三方评价队伍。同时，严把入口关，完善资质评定制度，科学分类，动态管理，利用电子信息系统平台，建立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
—3—


